
附件2

盐池县本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 2023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2年盐池县扶持电商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奖补资金

主管部门 盐池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实施单位 盐池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0

    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209.1 209.1 209.1 10 100%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— —

         其他资金 — —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本项目主要用于推进电子商务产业提档升级 ，培育壮大电商市场主体，促进

电商与产业融合发展，发展电商新业态新模式，健全提升电子商务供应链体

系，促进新型消费扩容升级，营造全县电商产业氛围，进一步发挥电商促进

经济发展、推动产业升级、拉动消费增长、助力乡村振兴作用。

培育狮城宁好电商基地获得“首批自治区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”称号，宁

夏盐池鑫海食品有限公司、西鲜记科技有限公司等电商企业年网销额超过

200万，新开设网店21家，注册使用“朔璞农科”等多个商标和网货产品

相关专利，挖掘培育了冯铖、袁泮旭等一批电商达人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度指标值

（A）

全年实际值

（B）
分值 得分 得分计算方法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产

出

指

标

（40

分）

数量指标

（10分）

落实电商企业落地补贴，招

商引资电商企业建设电商基

地，前 3 年供热、网络费用

给予一定比例资金补贴。

1家 1家 1 1

完成值达到指标

值，记满分；未

达到指标值，按
B/A或A/B×该指标

分值记分。

电商直播基地，年网销产品

额达到一定额度的给予奖励

。

1家 1家 1 1

聚焦农产品上行，销售盐池

农特产品年线上销售额达到

一定额度的，给予资金奖励

。

7家 7家 1 1

培育农特产品网店，企业、

个体当年在第三方电子商务

平台开设网店或盐池特产

馆，线上销售额达一定额度

的（其中销售盐池农特产品

比例须达到 50%以上），给

予资金奖励。

14家 14家 2 2

打造农产品（盐池）网货品

牌，涉农电商主体注册自有

商标、开展 SC认证、创建自

有农产品网货品牌，并在线

批量销售农特产品的，年内

申请包装和网货产品专利

的，给予资金奖励。

10项 10项 2 2

鼓励建设电子商务特色体验

店，经主管部门认定后，给

予一定资金奖励。

2家 2家 1 1

支持电商龙头企业和电商达

人，对获区、市政府表彰的

电商企业，获评自治区优秀

电商团队（达人）等称号

的，对粉丝量达到 5万以

上，并采用短视频、网络直

播等方式宣传、展示、销售

盐池农特产品的，给予资金

奖励。

9项 9项 1 1

培优农村电商，凡经商务部

门认定，经县主管部门年终

考核为优秀、良好等次的农

村电商站，每个站点给予奖

励。

9个 9个 1 1

质量指标

（10分）

促进电商产业发展，提高农

产品销售
≧95% ≧95% 10 10

1.若为定性指

标，则根据“三

档”原则分别按

照指标值的100-

80%（含）、80-

50%（含）、50-

0%来记分。

2.若为定量指

时效指标

（10分）
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10 10

成本指标

（10分）
项目成本 209.1万元 209.1万元 10 10

效

益

指

标

（40

分）

经济效益

指标（10

分）

电商新业态、新模式加快发

展，电商交易额大幅增长
≧20% ≧20% 10 10

1.若为定性指

标，则根据“三

档”原则分别按

照指标值的100-

80%（含）、80-

50%（含）、50-

0%来记分。

2.若为定量指

社会效益

指标（10

分）

促进就业创业，激发消费活

力，繁荣居民消费
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10 10

可持续

影响指标

（10分）

助力乡村振兴，促进产业融

合发展，带动经济发展
长期 长期 10 10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
指标（10

群众及电商企业满意度 ≧95% ≧95% 10 10
同效益指标得分

计算方式。

总 　　　 分 100 80

注：1.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。

　　2.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：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-80%（含）

、80-50%（含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　　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：全年实际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×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

为≤*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：年度指标值（A）/全年实际值（B）×该指标分值。

　　4.请在“未完成原因分析”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。

    5.总分=绩效指标90分+资金执行情况10分，请大家务必按照勾稽关系准确计分。


